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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与评论

从欧盟立法看动物福利法的独立性

常纪文

　　内容提要 :价值理念、调整对象和调整规则是否具有独特性是评价法律门类是否独立的标准。欧盟

动物福利法把保护动物生命与福利作为核心的价值理念 ,不仅调整人与人之间关于这些动物的关系 ,还

调整人对这些动物的单向保护行为。欧盟动物福利法的调整规则 ,无论是其类型还是调整方法 ,均体现

了动物福利全面和全过程保护的要求。动物福利立法的这些特点 ,是卫生法、农业法、环境资源法、经济

法、商法、社会保障法所不具有或者不全部具有的。因此 ,动物福利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最后 ,本文

对动物福利法的公法性质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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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我国研究动物福利法独立性的必要性

目前 ,欧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动物福利立法相当完备。动物福利立法的

一个基本任务是规定动物福利保护标准。动物福利标准不仅包括农场动物、宠物动物和实验动物的福

利保护标准 ,还包括动物运输、展览、表演、医疗和屠宰的标准。动物福利标准由于和动物及其产品的质

量密切相关 ,因此 ,它作为国际贸易标准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 ,可以名正言顺地视为贸易的条件标准。

这种条件标准的实施 ,虽然具有强烈的贸易保护功能 ,但它具有逻辑的合理性 ,属于非可诉的贸易标准 ,

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促进本国动物的出口并保护本国动物贸易市场的一个新的国际贸易壁垒。由于发达

国家在国际贸易法律制度的建设上走在世界的前列 ,它们又是世界贸易组织现有规则的主要制定者 ,因

此反映发达国家愿望和要求的动物福利保护标准体现在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中也就不足为奇了。如

2003年 ,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农业谈判未来承诺模式的草案 》,该草案的初稿及其修

改稿均把“动物福利支付 ”纳入“绿箱政策 ”之中。另外 ,西方发达国家主宰的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与环境

委员会也正在逐步考虑把和环境保护有关的动物福利事项和贸易挂起钩来。〔1 〕这无疑为发达国家在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起草或者修订中提出超出发展中国家能力的“动物福利保护标准 ”创造了条件。

近十年来 ,我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动物生产国 ,农业动物、宠物、实验动物及其产品的绝对生产量非

常大 ,如猪占世界的 53% ,牛占世界的 9% ,羊占世界的 20%。随着人口数量和养殖技术的不断提高 ,我

国动物和动物产品的数量还会持续增加。目前 ,我国的畜牧产品已经出现过剩的状态 ,而我国农村富余

劳动力向城镇的战略转移任务的完成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此 ,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大潮中 ,这些产品

只有进入国际市场才能为中国的动物产业找到持续、健康的发展道路 ,才能有效地缓解“三农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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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我国的动物国际贸易一直受到发达国家动物福利壁垒的强力狙击 ,贸易损失每年都居全球之首。

因此 ,为了促进动物进出口贸易持续、稳定地发展 ,逾越发达国家为动物及其产品进口设立的动物福利

标准 ,我国必须结合经济、科技和社会的发展实际 ,系统地加强动物福利保护方面的法制建设。

目前 ,我国的一些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规定了一些对动物福利保护有利的内容 ,如 1992年实施

的《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涉及动物的进出口检疫福利问题 ; 1998年实施的《动物防疫法 》涉及动物的防

疫福利问题 ; 1998年的《生猪屠宰操作规程 》和《畜类屠宰加工通用技术条件 》涉及动物的人道屠宰福利

问题 ; 2001年修订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 》涉及动物的饮食福利问题 ; 2004年实施的《兽药管

理条例 》涉及动物的免疫与医疗福利问题 ; 2004年修订的《北京市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在我国还首次以

立法的形式明确承认了“动物福利”一词 ,要求“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维护动物福利 ”;

2005年颁布的《畜牧法 》在畜禽养殖和运输方面规定了基本的福利要求 ,如运输者应保护畜禽安全 ,并

为畜禽提供必要的空间和饲喂饮水条件。但总的说来 ,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相比 ,我国目前的动物

福利法律制度很零碎而且落后 ,其主要原因是立法缺乏体系性。特殊领域立法的体系性是由其在整个

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因此 ,为了促进我国动物福利法的体系化建设 ,必须从发展的角度研究其在

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2 〕 20世纪 80年代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动物福利法就已成为独立的部门法。

而在我国 ,这一问题目前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国外动物福利法的实践已经证明 ,研究动物福利法的

独立性问题 ,不仅有利于动物福利法价值理念的发掘 ,还有利于动物福利法规律的总结 ;不仅有利于动

物福利立法的查漏补缺 ,还有利于构筑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学科体系 ;不仅有助于传统法学理论与动

物福利法理论的衔接 ,还有助于传统法律权利的全面和充分救济。因此 ,在我国 ,利用国外立法资料来

阐述动物福利法的独立部门法地位问题 ,是非常必要的。按照法理 ,价值理念、调整对象和调整规则是

否具有独特性是评价法律门类是否独立的标准。〔3 〕由于动物福利立法起源于欧洲 ,而且欧盟及其成员

国的动物福利立法目前是世界上最发达的 ,因此 ,本文下面以欧盟 (包括其前身 ,下同 )及其成员国的立

法为例 ,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动物福利法是否为独立部门法的问题。

二　从价值理念评价动物福利法的独立性

(一 )欧盟及其成员国立法的价值理念
公平、正义、秩序和效率是法律所普遍追求的价值理念 ,动物福利法在解决动物福利问题和由动物

福利问题引发的权益纠纷时 ,也追求这四个理念。由于公平、正义、秩序和效率针对的是人〔4 〕与人之间

的关系 ,而动物福利法不仅规范人与人关于动物之间的关系 ,还规范与人和人的关系无直接关联的人对

动物的单向行为 ,因此 ,动物福利法规范的价值理念还追求公平、正义、秩序和效率之外的价值理念。

1. 适用于欧盟的动物福利保护条约的价值理念

欧盟及其前身缔结或者参加了一些动物福利保护条约。这些条约都阐述了各自所追求的价值理

念。如 1968年《国际运输中保护动物的欧洲公约 》的导言阐述了促进内部市场的统一 ,解决动物国际

运输和动物福利保护的矛盾 ,鼓励各成员国尽可能保护动物福利等愿望。1976年《保护农畜动物的欧

洲公约 》的导言阐述了促进内部市场的统一 ,满足各国保护动物福利特别是集约化经营农场动物的福利

等愿望。1979年《保护屠宰用动物的欧洲公约 》导言阐述了满足各国保护动物福利的欲望 ,敦促各国所

采用的屠宰方法不至于使动物遭受不必要的痛苦或者伤害 ,以及提高动物肉制品的质量等愿望。1986

年《用于实验和其他科学价值理念的脊椎动物保护欧洲公约 》的导言阐述了欧洲理事会在其成员国间

完成一个更大统一体的目标 ,反映了欧洲理事会与其他国家在用于实验或者其他科学目的的活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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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方面进行合作 ,并承认人类有尊敬所有动物及把动物的感受痛苦能力与记忆能力纳入人类考虑

范围的道德义务。为此 ,公约决心寻找替代的方法 ,鼓励采用替代的措施来限制用于实验或者其他科学

价值理念的动物的使用 ;渴望通过一般的规定 ,以保护那些在实验中遭受疼痛、痛苦、忧伤或者持续伤害

的动物 ,并且在疼痛、痛苦、忧伤或者持续伤害不可避免时 ,使之最小化。1997年的《人道诱捕标准国际

协定 》在其导言中指出 ,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原则的规定 ,各国有按照其环境和发展政策一致的

方式开发利用其资源的主权权利 ,各成员方有责任保护其路途范围内的生物多样性 ,并有权以可持续的

方式利用生物资源 ;野生动物的可持续利用符合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有关世界保育战略的规定。该

导言还提醒成员方要注意世界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同盟第 18届全体大会通过的有关“在实践中尽快消

灭使用不人道陷阱的方法 ”的决议。该协定第 2条还专门规定了其目的 ,即建立人道陷阱捕获方法标

准 ,并在实施和发展这些标准方面 ,改善成员方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方便成员国之间的贸易。

综合以上阐述 ,我们可以把它们的价值理念归纳为 :促进欧洲的一体化 ,建立与完善共同体的统一

内部市场 ,促进国际贸易 ;提高动物福利保护知识和意识 ,保护动物的内在价值 (包括生命 )和福利 ;协

调动物福利与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关系。

2. 欧盟法律文件的价值理念

由于欧洲动物福利保护公约的成员国既包括部分欧盟成员国 ,还包括非欧盟的欧洲国家 ,因此关系

比较复杂。相比而言 ,虽然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复杂 ,但是和前者相比 ,还是要简单。因此 ,欧

洲动物福利保护公约在价值理念的阐述方面所体现的协调性或者妥协性 ,要比欧盟的指令、条例等法律

文件要强得多。我们下面来看看欧盟动物福利法律文件所体现的价值理念。

1986年《关于拟订保护箱式笼中蛋鸡的最低标准的理事会指令 》的导言阐述了使在共同体范围内

广泛使用箱式笼养系统饲养的蛋鸡免遭不必要的和过分的痛苦、为箱式笼养方式设立最低的共同体标

准、预防和纠正各成员国的立法扭曲共同体市场的现象、加强箱式笼养系统的改革研究等想法。1991

年《关于运输途中保护动物的理事会指令 》的导言阐明了清除贸易上的技术障碍、使存有疑问的市场主

体顺利地执行动物贸易规则、为动物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保护水平、在共同体内部废除各成员国在边境

实施的动物福利检查、尽量减少动物的长途运输等想法。1993年《关于屠宰或宰杀时保护动物的理事

会指令 》的导言提出了协调内部市场、避免动物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建立最小的动物屠宰福利保护标准、

为《保护屠宰用动物的欧洲公约 》未覆盖的动物给予满意的屠宰福利标准、尊重宗教信仰等想法。1997

年《关于分段运输的共同体标准和修订 91 /628 /EEC指令附件中提及的路线计划的理事会条例 》的导言

提出了有必要颁布适用于共同体全部范围的动物分站点的福利保护标准、给经过那里的动物最适宜的

福利保护等想法。1998年的《关于保护农畜动物的理事会指令 》(98 /58 /EC)除了体现上述指令或者条

例的一般性价值理念之外 ,还包括促进共同体内部动物贸易的非扭曲发展。

上述文件具有三个共同的特点 ,一是基本上都在其导言部分强调“考虑到建立欧盟的条约特别是第

⋯⋯条的规定 ”;或者“考虑到建立欧洲共同体的条约特别是第 ⋯⋯条的规定 ”,或者“考虑到建立欧盟

经济共同体的条约特别是第 ⋯⋯条的规定 ”。二是在导言部分都强调协调共同体内部、成员国之间、共

同体与成员国之间法律文件的协调。三是每个后颁布的公约或者指令、条例、决定 ,总是在导言或者正

文中提及其关于先前颁布的欧洲公约、共同体法律文件或者欧盟法律文件的考虑。如 1997年《关于分

段运输点的共同体标准和修订 91 /628 /EEC指令附件中提及的路线计划的理事会条例 》的导言就指出 :

考虑到《建立欧洲共同体的条约 》的规定 ;考虑到 1991年《关于运输途中保护动物的理事会指令 》和修

正 90 /425 /EEC指令与 91 /496 /EEC指令的规定 ;考虑到委员会的建议 ;鉴于为了改善一定种类的运输

动物的福利 91 /628 /EEC指令拟订的关于卸载前动物最长运输时间的要求 ,及在进一步旅行前 24小时

给动物供食、供水和让动物休息的要求。再如 1998年的《关于牲畜运输超过 8个小时的公路运输车的

动物福利保护补充标准的理事会条例 》在其第 1条指出 :“在共同体内履行 91 /628 /EEC指令附件第 7

章第 2点之规定 ,即家养单蹄动物、牛、山羊、绵羊和猪的公路运输超过 8个小时的时候 ,公路交通工具

应该遵守本条例附件中规定的附加标准。”这三个共同的特点反映了欧盟及其前身贯彻和落实区域性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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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条约 ,并坚持宪法性条约所规定或者体现的五个自由〔5 〕、团结、国内法与欧盟文件互补、职权均

衡〔6 〕等原则的信念和价值理念。〔7 〕

基于以上分析 ,可以把欧盟动物福利法律文件的价值理念归结为 ,促进欧洲共同体的一体化和发

展 ,建立与完善欧洲共同体的内部市场 ,促进区域内部贸易与对区域以外国家的贸易 ;协调共同体各法

律文件之间、共同体法律文件与各成员国立法之间及各成员国之间立法的关系 ,协调动物福利与贸易、

社会、科技发展及传统文化保护的关系 ,防止贸易扭曲 ;提高动物福利保护知识和意识 ,保护动物的内在

价值 (包括生命 )和福利。可见 ,欧盟法律文件的价值理念要比欧洲公约丰富。

3. 欧盟成员国立法的价值理念

欧盟成员国的早期动物福利保护法律 ,如 1867年比利时《刑法典 》关于惩罚动物犯罪的规定 ,仅把

动物作为人的财产对待。自 1822年的英国《马丁法案 》颁布后 ,特别是 1876年的《残酷对待动物法 》颁

布后 ,动物保护立法有关动物内在价值和福利保护的价值理念逐步得到人们的重视。目前 ,一些欧盟成

员国的动物福利保护立法 ,其价值理念的表述 ,甚至比欧盟法律文件的表述走得更远 ,如 1998年修订的

德国《动物福利法 》在第 1部分 (原则 )阐述道 ,鉴于人类应对其伙伴生物负责 ,本法的目的是保护动物

的生命和福利 ;任何人都不得无理使动物遭受疼痛、痛苦或者伤害。奥地利 2004年修订的《联邦动物保

护法 》在第 1条 (目标 )中指出 ,鉴于人类对作为伙伴生物的动物负有特殊的责任 ,本联邦法的目的是保

护动物的生命和福利。这些国内立法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把动物仅作为一般的“物 ”对待的价值理念 ,而

是把动物作为人类的生物伙伴来对待。对待人的生物伙伴的法律要求和法律机制 ,虽然不可能和人的

基本权利与福利保护相比 ,但是这些国内立法所提出的动物福利保护要求和机制 ,已经把传统财产法中

动物这个特殊的“物 ”的保护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保护高度。这对保护动物的福利是非常有利的。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 ,可以把欧盟动物福利法所追求的价值理念总结为 ,追求人与动物及人与

人、人与欧盟成员国、欧盟成员国与成员国之间、欧盟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之间在动物保护方面的和谐 ,

追求动物福利保护与经济、科技、文化、宗教、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 )从价值理念评价动物福利法的独立性
综合以上分析 ,无论是适用于欧盟的公约的规定 ,欧盟法律文件的规定 ,还是欧盟成员国的立法规

定 ,都把保护动物生命与福利作为其重要的价值理念。那么 ,这个价值理念是否为其他相关的部门法所

体现或者全面体现呢 ,我们下面来进行分析。

社会保障法的价值理念仅针对人的社会保障 ,而不针对人以外的动物的福利保障。

商业法的价值理念 ,体现在动物的贸易方面 ,在于保障动物质量 ,保护动物贸易的商业利益 ,维护正

常的商业秩序 ,并不直接针对动物的福利问题。

环境资源法的价值理念既针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针对人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行为 ,其价值

理念包含三个层次 ,最基本的层次是保护和改善当代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防治环境污染及其他公

害 ,保障当代人的人体健康和环境法律主体对环境及其要素的利用权。第二层次是尊重生物及其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有机和无机环境基质 ,维护生态平衡 ,保持基本的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 ,保持生物的

多样性。第三层次即最高的价值理念是保证人类对生态系统和生物物种的可持续利用 ,实现当代人与

后代人之间的环境利益平衡 ,促进环保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处。〔8 〕这三个层次的价值理念 ,体现在动物的保护和管理方面 ,一般来说 ,仅针对生活在野外的野生动

物和驯养的野生动物。对于非驯养的农场动物、实验动物、宠物动物、工作动物、展览动物 ,其生命和福

利保护的价值理念不能被环境资源法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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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即劳动力、服务、货物、资金流动和建立企业的自由。

即欧盟机关的职权和活动不能超出实现条约目标所需要的范围。

Elli Louka, Conflicting In tegra tion: the Environm enta l Law of the European U nion, New York, Intersentia, 2004, pp. 9 - 15.

参见常纪文 :《环境法原论》,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25 - 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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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法的价值理念针对的是动物和人的疾病预防与控制问题 ,其中 ,动物疾病的预防和控制虽然涉

及动物的福利问题 ,但是动物福利法的理念既包括保护公共卫生 ,保障动物的健康 ,还包括让动物的生

活更舒适 ,包括经济发展、宗教保护等方面的理念 ,因此 ,动物福利法的价值理念难以为卫生法的价值理

念所覆盖。

农业法的价值理念主要在于促进农业生产 ,维护农业生态环境。而动物福利法的价值理念既包括

促进农场动物的福利保护 ,促进农业生产 ,还包括促进野生动物、宠物动物、实验动物等福利保护。因

此 ,动物福利法的价值理念难以为农业法的价值理念所覆盖。

基于以上分析 ,可以认为 ,动物福利法的价值理念是社会保障法所不能体现的 ,也是农业法、卫生

法、商法和环境资源法所不能体现或者全面体现的。因此 ,动物福利法与社会保障法、农业法、卫生法、

商法和环境资源法等独立的部门法在价值理念方面是有区别的。

三　从调整对象评价动物福利法的独立性

动物福利法是动物福利法律规范的总体。由于动物福利法律规范包括动物福利保护规范和利益确

认规范 ,而利益确认规范还是通过保护规范来保障和实现 ,因此 ,可以说 ,保护规范是动物福利法的核心

规范。动物福利法律规范 ,按照行为所直接针对的对象〔9 〕,可以分为两类规范 ,第一类是人对人关于动

物的行为规范 ,包括自然人对自然人关于动物的规范 ,私法单位对自然人关于动物的规范 ,私法单位对

私法单位关于动物的规范 ,国家机关对自然人或私法单位关于动物管理的规范 ,国家机关之间关于动物

福利保护的职责规范等 ,如立法关于人与人之间买卖农场动物的规定 ,立法关于人和人之间签订动物运

输协议的规定 ,立法关于职责机构命令行政管理相对人采取动物保护措施的规定等 ,这类规范既有公法

规范 ,也有私法规范。第二类是人对动物的公法性行为规范 ,如不得伤害野生动物 ,不得故意猎杀法律

所保护的动物 ,屠宰场的工作人员按照法律的程序和福利要求屠宰牛羊 ,主人按照法律的要求为宠物狗

修建房屋等 ,职责机构对动物采取的直接拯救行为等。第二类公法规范会涉及私法上的所有权关系 ,如

欧盟保护农场动物的指令都规定 ,不得故意伤害农场动物 ,这个公法性行为规范实际上起了保护农场动

物财产所有权的作用。如果行为人伤害了动物 ,那么 ,体现在私法上 ,那就会产生人与人关于动物所有

权的私法纠纷关系 ;反映在公法上 ,就会产生人违反动物福利保护的公法规范问题。如果仅着眼于私

法 ,那么 ,伤害者和动物的主人之间关于所有权侵犯的关系就可独立地成为私法的调整对象 ;如果仅着

眼于动物福利法这个公法而言 ,伤害者对动物的故意伤害行为 ,就可以独立地成为其调整对象。

一些学者把那些不直接针对人的公法行为规范 ,即人针对动物的公法行为规范 ,阐述为人与动物之

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 ,不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而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由于客体在动物福利

法上总是有主人即所有权人的 ,而人是具有社会属性的 ,因此 ,人与动物之间的主、客体公法关系和社会

关系还是有联系的。如果强调“法律所调整的关系只能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那么动物福利法只

能调整人对动物的行为而不能调整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但是立法和法学理论从来就没有设定“法律

所调整的关系只能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这个命题 ,因此 ,动物福利法调整人与动物之间的主客体

关系 ,仍然是成立的。那么 ,人对动物的单向性公法规范 ,其考虑的价值是否同于人对人关于动物的公

法与私法规范呢 ? 我们下面来加以分析。

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规范时 ,一般会考虑经济、社会、科技和伦理发展的水平。实践证明 ,纯粹考虑人

的利益和动物的短期外在价值而不考虑动物的“利益 ”〔10〕或内在的价值 ,最终也是不符合人的利益的。

·743·

从欧盟立法看动物福利法的独立性

〔9 〕

〔10〕

而不是最终会影响到什么对象。有的学者称之为直接调整的对象 ,笔者不赞同该观点。调整应该是直接的 ,非直接的调整 ,

应该属于法律规范的功能和作用的范畴。

这种利益首先是伦理学上的 ,即尊重动物自身存在和发展的价值 ,只有动物伦理充分发展和普及 ,才能谈及以此为基础的环

境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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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存在于当代地球上唯一具有理性思维的高级动物 ———人类 ,为了自身的利益 ,也为了维护自己的理

性尊严 ,应该摆脱狭隘的自私自利思维的束缚 ,尊重自然法则 ,充分尊重其他物种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基于此 ,人类在制定利用动物的外在价值、保证自身利益的法律规范的同时 ,也要把动物与人的内在价

值的平等性尽量地体现在法律上。也就是说 ,人类制定的人对动物的单向性公法规范 ,既包括考虑人的

利益和情感的公法规范 ,还包括兼顾或直接确认和保护动物内在价值和“情感 ”〔11〕的公法规范。考虑人

的利益和情感的公法规范 ,与社会关系密切相关 ;兼顾确认与保护动物内在价值和“情感 ”的公法规范 ,

既与社会关系密切相关 ,还针对动物的福利 ;直接针对动物内在价值和“情感 ”保护的公法规范 ,直接考

虑的仅是确认和保护动物的福利 ,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其他公法与私法性利益关系。这些特征已广泛

地为欧盟法律文件、欧盟成员国动物保护立法及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动物保护立法所采用 ,如奥地利

2004年修订的《联邦动物保护法 》第 1条指出 ,鉴于人类对作为伙伴生物的动物负有特殊的责任 ,本联

邦法的目的是保护动物的生命和福利。该法第 15条至第 28条规定了照顾生病与受伤的动物、保障动

物的活动自由、动物的喂养与供水、动物的住房要求等内容。

由于动物福利法保护宠物动物、野生动物、农场动物、实验动物、工作动物、展览动物、竞技与表演动

物等 ,因此 ,动物福利法不仅调整人与人之间关于这些动物的关系 ,还调整人对这些动物的单向保护行

为。这是与环境资源法、农业法、商法、卫生法的调整对象有明显区别的。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人关于

野生动物的关系 ,调整人对野生动物的行为 ,调整人与人关于与动物有关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关

系 ,调整人对环境的与动物有关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防治行为 ,因此 ,仅就动物而言 ,动物福利法的调

整对象范围要宽。农业法调整的对象“物 ”是农场动物和驯养的野生动物 ,其他野生动物、实验动物、展

览动物等就不在其保护范围之列 ,因此 ,仅就动物而言 ,农业法的调整对象范围要比动物福利法窄。商

法调整人与人关于宠物动物、野生动物、农场动物、实验动物、工作动物、展览动物、竞技与表演动物的交

易关系 ,而不专门调整这些动物的福利保护问题 ,因此 ,动物福利法的调整对象也不同于商法。卫生法

调整人与人之间关于动物的关系以及人对动物的卫生保护行为 ,不调整人与人之间关于动物运输福利、

动物屠宰福利等方面的关系 ,不调整人对动物的其他福利保护行为规范。可见 ,就调整对象而言 ,动物

福利法与社会保障法、农业法、卫生法、商法和环境资源法等独立的部门法是有区别的。

四　从调整规则评价动物福利法的独立性

由于动物福利法的价值理念和调整对象均不同于现有的独立部门法 ,因此 ,可以说 ,动物福利法就

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为了体现动物福利法的独立性 ,我们下面从其调整规则即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则

的特殊性来作进一步的阐释。

(一 )基本原则的特殊性
法律的基本原则指导法律具体规则的设计。因此 ,要使动物福利法的具体规则具有特殊性 ,首先得

使其基本原则具有特殊性。作为基本调整规则 ,动物福利法的基本原则必须体现动物福利法的本质和

精神 ,主导整个动物福利法体系 ,并构成动物福利法的核心和灵魂。我们下面从区域立法和国内立法两

个层次来分析动物福利法基本调整规则的特殊性。

1. 区域法律文件规定的基本原则

一些适用于欧盟的区域性条约和欧盟自己颁布的法律文件明确规定了动物福利保护的基本原则 ,

如 1976年《保护农畜动物的欧洲公约 》第 3条至第 7条列举了农场动物福利保护的五个基本原则。一

是人们应当以符合动物品种、发育程度、适应度和驯化度的方式 ,按照人们已经接受的实验和科学知识 ,

给予动物以适合其心理学和行为学需求的容留场所、食物、水和照料。二是与动物品种有关并且与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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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受疼痛、痛苦和忧伤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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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接受的实验和科学知识一致的动物活动自由 ,不应当被以引起其不必要痛苦或者伤害的方式进行

限制 ;如果一个动物被持续地限制自由或者禁闭 ,那么应当按照人们已经接受的实验和科学知识 ,给予

符合其生理需要的活动空间。三是动物栖息场所的光照、温度、湿度、空气流通、通风和有毒气体浓度、

噪声强度等环境条件 ,应当以符合动物品种、发育程度、适应度和驯化度的方式 ,满足动物的与人们已经

接受的实验和科学知识一致的动物生理学和行为学需要。四是不得对动物提供引起其不必要痛苦和伤

害的食物或者流体 ,不得对动物提供含有引起其不必要痛苦和伤害的物质的食物或者流体。五是动物

的条件和健康状态应该得到彻底的检查 ,检查的间隔应保证可充分地避免不必要的痛苦 ,对于集约化养

殖的动物 ,这种检查每天至少一次 ;集约化养殖场的技术设施每天至少彻底地检查一次 ,任何缺陷都应

该毫不延迟地予以弥补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 ,应该立即采取保护动物福利所必需的所有临时性措施。

这些原则得到了欧盟 1998年《关于保护农畜动物的理事会指令 》的认可。遗憾的是 ,迄今为止 ,欧盟还

没有针对所有的动物规定福利保护的总原则。

2. 国内立法规定的基本原则

德国 1998年修订的《动物福利法 》第 1条 (原则 )明确规定 :“没有正当的理由 ,任何人不得引起动

物疼痛、痛苦或者忧伤。”丹麦 1991年的《动物福利法 》与德国《动物福利法 》的做法类似 ,该法指出 ,本

法是为了确保动物免受疼痛、痛苦、焦急、永久伤害和严重的忧伤。

葡萄牙 1995年的《保护动物法 》第一章“保护的总原则 ”列举了以下四个保护原则。一是禁止任何

造成不必要的死亡、虐待、持续的痛苦或剧烈伤害等非法残暴对待动物的行为。二是动物患病、受伤或

者处于危险的边沿 ,应该得到尽可能的帮助。三是禁止要求动物做力不能及的事情 ;禁止用带结的鞭子

和大于 5毫米的马刺或者其他可能对领头动物身体造成孔形伤害的工具 ,马术、斗牛和其他法律所许可

的情况除外 ;如果不是出于诊治、使之康复或者使之立即而又有尊严地死亡的目的 ,禁止从他人家庭、商

业、工业或者其他场所获得或者处置处于人类保护和照顾的体弱、生病、衰败或者年老的动物 ;禁止有意

抛弃处于他人家庭、商业、工业或者其他场所获得人类保护和照顾的动物 ;除非经过证实的科学实验需

要 ,禁止把动物利用于导致其相当疼痛、痛苦的教学、训练、拍电影、展览、广告或者其他类似的活动 ;除

非出于打猎的实践需要 ,禁止让动物从事特别困难的训练或者使动物参与到和其他动物对抗的实验或

者娱乐之中。四是濒危动物物种应该得到符合其生态系统规律的保护。可以看出 ,这四个总的原则是

基本原则和具体调整规则结合的产物。

瑞典 2002年修订的《动物福利法 》第 2部分 (关于动物管理和对待的基本规定 )虽然没有用专门的

条款来归纳动物福利保护的基本原则 ,但该部分利用 8条的篇幅阐述了对待动物的基本态度 ,如该法第

2条第 1款规定 :“动物必须被善待 ,并且能够得到保护 ,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和疾病。”第 3条第 1款规

定 :“动物应该得到充足的食物、水和充分的照顾。”第 4条是关于动物的栖息场所条件的问题 ,第 5条是

关于动物的过度劳作问题 ,第 6条是关于动物行动自由的限制问题 ,第 7条和第 8条是分别关于动物买

卖和运输的基本规定 ,第 9条是关于生病和受伤动物的救治或者人道扑杀问题。可以看出 ,它们充分地

体现了“没有正当的理由 ,任何人不得引起动物疼痛、痛苦或者忧伤 ”的基本原则。

3. 动物福利法基本原则的特殊性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 ,可以把动物福利法的基本调整规则归纳为 :保护动物的生命和福利 ;没

有正当的理由 ,不得引起动物疼痛、痛苦、伤害或者死亡。该规则显然不是环境资源法、卫生法、商法、农

业法、社会保障法所能体现或者全部体现的。如环境资源法所体现的基本调整规则包括环境保护的权

益平衡、协调和制约原则 ,及环境问题防治的预防性、综合性、整体性和全过程原则 ,就与动物福利法所

确认和体现的上述原则有明显的差异。

(二 )具体调整规则的特殊性
在基本原则的指导下 ,欧盟动物福利法或者适用于欧盟的动物福利法创设了系统性的具体调整规

则。这些规则体现了动物福利保护的全面和全过程性要求。全面性体现在对动物的生活环境、饲料、饮

水、照顾、医疗、行为等方面 ,全过程性主要体现在动物的运输、实验和屠宰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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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物的生活环境方面 , 1976年《保护农畜动物的欧洲公约 》第 5条规定 ,动物栖息场所的光照、温

度、湿度、空气流通、通风和有毒气体浓度、噪声强度等环境条件 ,应当以符合动物品种、发育程度、适应

度和驯化度的方式 ,满足与人们已经接受的实验和科学知识一致的动物生理学和行为学需要。在动物

的饲料、饮水等照料方面 , 1976年《保护农畜动物的欧洲公约 》第 3条规定 ,人们应当以符合动物品种、

发育程度、适应度和驯化度的方式 ,按照人们已经接受的实验和科学知识 ,给予动物以适合其心理学和

行为学需求的食物、水和照料。1998年《关于保护农畜动物的理事会指令 》附件第 14至第 19条规定 ,

动物的饲喂物质应当是和其年龄、品种相适应的有益食物 ,这种食物应当充分 ,以保证动物的健康和营

养学需要 ;不得以引起动物不必要痛苦和伤害的方式给动物喂养食物或者流体 ,或者给动物喂养含有引

起其不必要痛苦和伤害的物质的食物或者流体 ;喂养的间隔应当符合动物生理学的需要 ;应当给动物提

供饮水的便利 ,并以其他方式满足动物获取流食的需要 ;动物的喂养和饮水设施的设计、建造和安装 ,应

当保证食物和水污染的最小化 ,保证不同动物之间的竞争最小化等。在动物的行为方面 , 1976年《保护

农畜动物的欧洲公约 》第 4条规定 ,与动物品种有关并且与人们已经接受的实验和科学知识一致的动物

活动自由 ,不应当被以引起其不必要痛苦或者伤害的方式进行限制 ;如果一个动物被持续地限制自由或

者禁闭 ,那么它应当按照人们已经接受的实验和科学知识 ,得到符合其生理需要的活动空间。1998年

《关于保护农畜动物的理事会指令 》附件第 7条规定 ,当动物被连续或者有规律地关闭或者限制时 ,它

应当在经过实验和科学知识证实的动物行为学和生理学知识的基础上 ,得到合适的活动空间。此外 ,在

动物的运输、实验、屠宰等环节 ,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动物福利保护立法还规定了一些动物照料、医疗、人

道处死等方面的具体规则。

从以上阐述可以看出 ,在规则的类型和规则的调整方法方面 ,动物福利法既具有属于环境资源法、卫

生法和科技法的法律规则的调整机制 ,还具有属于农业法和商法的法律规则和调整机制 ,因此 ,可以说 ,与

动物福利的全面和全过程保护需要相适应 ,动物福利法的法律规则和调整机制也是综合性的。虽然其他

的独立部门法 ,如环境法也具有综合性的法律规则和调整机制 ,但动物福利法规则和调整机制的综合性 ,

在规则的内容及调整机制的种类与结合方式方面 ,还是不能被其他独立部门法的调整规则所代替。

(三 )从调整规则评价动物福利法的独立性
上述基本的和具体的调整规则是动物福利法实现其目标所不可缺少的 ,但恰恰就是这些法律规则

是环境资源法、卫生法、科技法、农业法、商法和社会保障法等独立的部门法所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

的。这说明 ,在这些规则背后 ,动物福利法具有独特的调整目的及与环境资源法、卫生法、科技法、农业

法、商法等单一独立部门法不同的调整领域。因此 ,调整规则的特殊性与价值理念、调整对象的特殊性

一起从不同的侧面论证或者阐释了动物福利法的独立部门法地位。

五　结　论

目前 ,欧盟成员国的动物福利立法可以分为法律和法令两个层次。法律层次的规定又可以分为宪

法的基本规定和一般法律的规定。一般法律的规定主要包括动物福利保护基本法或者综合性法律的规

定、专门的宠物动物福利法的规定、其他法律对宠物动物福利保护的附带规定。典型的动物福利保护基

本法或者综合性法律主要有瑞典 1988年颁布的《动物福利法 》、丹麦 1991年颁布的《动物福利法 》、德

国 1993年颁布的《动物福利法 》、葡萄牙 1995年颁布的《保护动物法 》等。专门的动物福利保护法律或

者法令 ,以英国为例 ,在宠物方面 ,该国 1906年颁布了《狗法 》, 1930年颁布了《控制狗的法令 》, 1983年

修订了《宠物动物法 》(1951年颁布 )等 ;以瑞典为例 ,该国 1987年修订了《猫狗监管法 》(1943年颁布 ) ,

1999年颁布了《狗的饲养、销售和喂食法 》, 2000年颁布了《狗标记和登记条例 》等。可见 ,在欧盟 ,动物

福利法这个独立的部门法已经层次化、体系化。

既然动物福利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部门法呢 ? 由于动物是私法中所

有权的对象 ,因此 ,从属性上讲 ,它是私法的客体。当国家通过公共权力的机制介入调整人和人关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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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关系和人对动物的单向行为的时候 ,动物福利法就具有区别于私法规范的公法性质。由于动物福

利法也通过具体的私法、公法规则解决市场交易、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疾病控制和农业发展等问题 ,因

而动物福利法与商法、环境法、卫生法、农业法等部门法又有一定的联系。因此 ,有人说 ,和环境法一样 ,

动物福利法同时具备了公法、私法的性质。但从总体上讲 ,动物福利法的公法性质的规范要远远多于私

法性质的规范 ,因而 ,动物福利法主要还是公法性质的。

[ Abstract] 　W hether ideas on value, regulated objects and regulating rules are of a distinctive nature or

not has become the standard with which scholars can evaluate whether one department of law is independent or

not. The EU AnimalW elfare Act takes p rotection of life and welfare of animals as its core value. It not only

regulates human relationship in relation to animals, but also regulates the p rotective behavior of mankind to2
wards animals. The regulating rules of the Act, regardless of its category and its regulating method, embodies

the demand of p rotecting animal welfare comp rehensively and in whole p rocess. These characters are not re2
flected or fully reflected in sanitation law, agriculture law, environment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law, econom ic

law, commercial law and social insurance law. The EU Animal W elfare Act, therefore, is an independent

branch of law. A t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further elaborates the public law nature of the Act.

(责任编辑 :冉井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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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的关系 ,而国际权利用尽原则却使得世界范围内的相同商标的商标权都被用尽 ,这在法律逻辑上是

不通的。不仅如此 ,商标权的国际用尽原则还使得国内的商标权人的标识利益有被损害的可能 ,消费者

也由于混淆而受到欺骗和损害 ,因此很难得到多数国家的认可。

第三 ,采纳美国式的混合权利用尽原则在实际运用中比较复杂 ,缺少法律上的可预测性。这种规定

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上面两种原则所面临的困难 ,但是对于何为“共同控制 ”很难准确地认定 ,人

为地增加了法律的复杂和不确定性。而且美国在制定这一原则时的保护本国企业的初衷今天已经不再

明显 ,那么这种原则的政策价值也值得商榷。实际上 ,即使是在美国 ,在采取这一原则时也是不能违反

《兰海姆法》对商标权人的标识利益和投资利益的保护的。

因此 ,对待平行进口问题 ,应该抛弃上述思维而回归到商标权法最根本的立法目的上 ,即保护商标

权人的标识利益和投资利益 ,同时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任何平行进口行为是否合法 ,都以是否侵害了进

口国商标权人的标识利益和投资利益 ,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为衡量标准。这种方式划定合法和非法的

标准清楚 ,属于判定商标侵权的一般标准 ;并避免了上述法律逻辑上的不合理性和法律实践的复杂性 ,

同时也符合贸易自由这一最高准则。

[ Abstract] 　The issue of the parallel imports of trademarks arises from three requirements, and form s

three models. They are national exhaustion, international exhaustion and hybrid exhaustion. But these models

are not reasonable under the regime of trademarks law and comp licated for p ractice. The legality of parallel im2
ports should be decided on the basis of the p rotection of the identification benefits and investment benefit of the

trademark holders.

(责任编辑 :冉 　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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